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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人社发〔 2I1IU 号

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关于将甲磺酸伊马替尼片 ( iLll 维)等特殊药品

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的通知

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,昆山市、泰兴市、沫阳县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局:

为进一步提高重特大疾病保障水平,提高参保患者特殊药品

的可及性,推广使用仿制药,根据《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

于建立谈判机制将部分特殊药品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的通知》

彭 苏人社发〔 2013 〕 72 号)的要求,经谈判协商,决定将国产甲

磺酸伊马替尼片(胶囊)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并实行医保特药

管理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基本情况

甲磺酸伊马替尼片,剂型:片剂,商标名:听维,生产厂商:

江苏豪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。

甲磺酸伊马替尼胶囊,剂型:胶囊剂,商标名:格尼可,生

产厂商: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。



OH 、 限定支付范围

甲磺酸伊马替尼片(听维)、甲磺酸伊马替尼胶囊(格尼可)

仅限治疗慢性髓性白血病且无使用禁忌症的患者。

三、基金支付比例

甲磺酸伊马替尼片(听维)和甲磺酸伊马替尼胶囊(格尼可)

纳入门诊特定项目,按照乙类药品进行管理,其医保结算价由省

厅与药品生产企业谈判确定,全省统一执行。城镇职工医保和居

民医保基金实际支付比例分别不低于医保结算价的 75 %和 7 。%,

具体由各省辖市在全市范围内统一确定。

四、严格使用管理

甲磺酸伊马替尼片(听维)和甲磺酸伊马替尼胶囊(格尼可)

在省内实行划地区销售。各地要严格按照特殊药品纳入医保基金

支付范围有关管理规定要求,加强特殊药品临床使用管理,严格

特药待遇享受对象资格审查,严格提供医疗服务的定医疗机构、

定责任医师、定零售药店的监督管理,防范医疗欺诈和不正当竞

争行为发生。

本文自 20 巧年 1 月 1 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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